
表1
2019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填报单位（盖章）：中共株洲市石峰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部门（单位）名称：中共株洲市石峰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单位负责人：胡建红

	年末职工人数：3人
（人员编制：6人）
	年末资产总额：3.37 万元；
负债总额：  0 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53.28 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 66.7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63.62 万元，其他收入3.1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
3、单位年度总支出66.72万元，其中：项目支出9.1万元，基本支出57.62万元，人员支出48.21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9.41 万元，比上年增加74.14 %，三公经费 0.08万元，比上年增加100%，公车购置和维护费 0万元，公务接待费  0 万元，出国经费 0 万元。
4、单位基建维修支出 0 万元。

	年度支出情况分析说明（重点说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存在问题改进措施）
	
在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项目支出9.1万元，基本支出57.62万元，人员支出48.21万元，公用经费支出9.41万元，比上年减少15.88%，本年“三公”经费总额为0.08万元，因上年三公经费为0万元，本年比上年增加100%，其中公车购置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26万元，出国经费0万元，年初三公经费预算0.2万元，未超出预算，严格控制了“三公”经费的支出。在预算编置、预算执行情况、预算管理方面严格按财政要求，基本上按预算计划资金执行，在职责履行、履职效益和各部门新增财政支出方面也能严格把关，发挥资金的使用效果，一般性支出、会议支出、项目支出、办公经费支出、机构编制和工资管理、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等方面也是按区财政要求实施与管理。本年在项目支出管理上,严加控制,做到不挤占、不挪用项目资金，对手续不齐的款项不予办理，在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年度本单位能较好地完成预算执行和财政财务收支任务，但也存在决算指标与预算指标不完全一致的现象，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加以改进。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党委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描述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区机构编制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统一管理全区党政群机关（含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人民团体机关及其他行政机关，下同）、乡镇街道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拟订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总额分配和调整方案。拟订全区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审核区级党政群机关、乡镇街道及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协调全区机构改革工作。提出全区党政群机关设立和变更、职能配置和调整意见；研究提出并协调区级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审核区级党政群机关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及区级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审核申报工作；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公务员招考计划和区属事业单位招聘人员计划编制审核工作，并参与招考（聘）的相关工作，参与转业军官及退役士官安置工作；负责区级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环节中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审核工作。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良好，满意度90%以上。

	审核意见
	填报单位意见：
	业务股室意见：


填报人： 孙攀          联系电话： 19973307123    填报日期：20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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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9年度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填报单位（盖章）：中共株洲市石峰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专项资金名称：机构改革专项
	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绩效目标）
	
项目基本性质为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绩效目标为负责本区行政体制改革与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统一管理本级行政与事业编制总额，管理全区机构、事业单位职能、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监督检查机构编制管理的工作情况，按上级要求制定石峰区区级新的党政机关机构设置。

	专项资金
投入和使用情况
	

机构改革专项年初预算10万元，本年已投入使用资金8.99万元，年末结余1.01万元。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拟订全区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审核区级党政群机关、乡镇街道及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协调全区机构改革工作。提出全区党政群机关设立和变更、职能配置和调整意见；研究提出并协调区级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审核区级党政群机关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及区级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2019年完成全区机构改革。

	项目绩效情况（项目成本控制、节约情况、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贯彻执行中央、省、市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区机构编制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统一管理全区党政群机关（含党政机关、人大、政协机关、人民团体机关及其他行政机关，下同）、乡镇街道和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拟订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总额分配和调整方案。拟订全区机构改革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审核区级党政群机关、乡镇街道及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方案；指导、协调全区机构改革工作。提出全区党政群机关设立和变更、职能配置和调整意见；研究提出并协调区级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审核区级党政群机关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及区级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审核申报工作；负责全区党政群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公务员招考计划和区属事业单位招聘人员计划编制审核工作，并参与招考（聘）的相关工作，参与转业军官及退役士官安置工作；负责区级财政统一发放工资环节中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审核工作。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良好，满意度90%以上。

	审核意见
	填报单位意见：











	业务股室意见：


填报人： 孙攀         联系电话： 19973307123    填报日期：20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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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单位意见：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指标说明（需按指标说明写出计算过程）
	得分

	投入
	13
	预算配置
	13
	在职人员控制率
	5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3/6＝50%
	5

	
	
	
	
	“三公经费”变动率
	8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8分；“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8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本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100%≦0＝0.08/0＝100%
	0

	过程
	57

	预算执行
	16
	预算完成率
	8
	100%计满分，每低于5%扣2分，扣完为止。
	预算完成率=（上年结转+年初预算+本年追加预算-年末结余/上年结转+年初预算+本年追加预算）×100%＝（53.28+10.34-1.01）/（53.28+10.34）＝98%
	　6

	
	
	
	
	预算控制率
	8
	预算控制率=0，计8分；0-10%（含），计6分；10-20%（含），计4分；20-30%（含），计2分；大于30%不得分
	预算控制率=（本年追加预算/年初预算）×100%＝10.34/53.28＝19.41。
	　4

	
	
	预算管理
	22
	公用经费控制率
	8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扣1分，扣完为止。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9.41/6.78＝139%
公用经费支出是指部门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8

	
	
	
	
	“三公经费”控制率
	8
	100%以下（含）计满分，每超出1%扣1分，扣完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0.08/0.2＝40%
	　8

	
	
	
	
	政府采购执行率
	6
	100%计满分，每超过（降低）5%扣2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 ＝100%             
	6　

	过程
	
	预算管理
	19
	管理制度健全性
	8
	1 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有本部门厉行节约制度，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④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①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
②有本部门厉行节约制度，2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④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2分。
	　8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6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
	5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1分；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1分；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1分
	　5

	产出及效率
	30
	职责履行
	8
	重点工作实际完成率
	8
	（重点工作完成件数/重点工作计划件数）*8
	　重点工作完成件数/重点工作计划件数）*8＝1/1*8
	　8

	
	
	履职 效益
	6
	经济效益
	6
	此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6

	
	
	
	
	社会效益
	
	
	

	
	
	
	16
	行政效能
	6
	促进部门改进文风会风，加强经费及资产管理，推动网上办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效果较好的计6分；一般3分；无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0分。
	促进部门改进文风会风，加强经费及资产管理，推动网上办事，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效果较好的计6分
	6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抽取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各20名进行问卷调查。
90%（含）以上计10分；
80%（含）-90%，计6分；
70%（含）-80%，计2分；
低于70%计0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90%（含）以上
	　10

	合 计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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